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GLXD04-2023-0004

兰教〔2023〕24 号

2023年兰溪市义务教育阶段学校

招生工作实施方案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》《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

做好普通中小学招生入学工作的通知》《浙江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做

好 2023 年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入学工作的通知》《金华市教育局关

于 2023 年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入学工作的实施意见》等文件精神，

为规范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入学，营造良好教育生态、促进兰溪教

育高质量发展，特制定《2023 年兰溪市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入学

工作实施方案》。

一、总体目标

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和省委、省政府关于规范义务教育

学校招生工作的部署和要求，构建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的义务教育生态

环境，促进兰溪义务教育均衡高质量发展，办人民满意的教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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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基本原则

（一）坚持依法保障适龄儿童少年入学原则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》规定：义务教育实行县级人民政

府为主管理的体制，在各县（市、区）党委政府领导下，教育行政部

门负责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工作，确保适龄儿童少年都能够入学。

（二）坚持义务教育免试就近入学原则

深化义务教育学校招生改革，合理制定招生政策，推进义务教育

学校适龄儿童少年免试就近入学全覆盖。

（三）坚持以流入地政府管理为主的原则

强化随迁子女入学与居住证挂钩制度，逐步将外来务工人员持有

我市公安机关签发的《浙江省居住证》作为其随迁子女入学的基本条

件，统筹解决进城和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（以下简称“务工人员子

女”）的入学问题，依法保障适龄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的权益。

三、招生办法

（一）规范入学年龄

2023年小学招生入学对象为2016年9月1日至2017年8月31日间出

生，年满6周岁的儿童；初中招生入学对象为2023年小学毕业学生。

确因身体状况需要延缓小学入学的，其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应当

提出申请，填写缓学申请表，报教育局备案。

（二）落实免试入学

学校按学区招生，按照适龄儿童少年户籍和法定监护人的居住

地，结合义务教育学校布局现状，相对就近安排入学。所有义务教育

阶段学校不得以面试、测评等名义选拔学生，不得将各种竞赛证书、

学科竞赛成绩或等级证明等作为招生依据或参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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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全面公开招生信息

在招生工作开始之前，教育局向社会公开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

入学工作信息。公布内容包括学区范围、学校招生计划、学校招生入

学咨询方式等信息。

（四）严格按照规定时间招生

义务教育段学校报名时间按照《兰溪市义务教育段学校招生工作

日程安排》执行，届时提前向社会公布。

（五）规范报名和录取方式

1.网上报名“一证通办”

按照数字化改革要求，义务教育段学校报名、招生入学全面实行

无纸化网上报名，招生入学信息登记、报名、录取、公布结果等整个

流程均在兰溪市招生入学服务平台进行。

2.报名方式

符合入学条件的适龄儿童少年，报名由其父母(或其他法定监护

人)在规定时间登录兰溪市招生入学服务平台，登记入学信息，不符

合入学年龄及报名条件的平台不予登记。

3.规范录取程序

市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按以下顺序先后录取：①学区内“有

房有户”；②学区内“有户无房”；③政策安排人群子女④学区内“有

房无户”；⑤学区内有营业房（自主经营，提供营业执照）⑥学区内

有公寓住宅。固定房产（含营业房）所有人产权比例≥50%的才符合

入学申报条件。

（1）户籍在市区的适龄儿童少年入学

①适龄儿童少年户籍在市区（户籍迁入市区截止时间为2023年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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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30日，下同），父母（或法定监护人，下同）在市区有固定房产，

按固定房产确定学区，在该房产学区内学校报名就读。

②适龄儿童少年户籍在市区，父母在市区无固定房产，按户籍所

在区域确定学区，在该户籍学区内学校报名就读。

③适龄儿童少年户籍在市区，父母在市区无固定房产，但祖父母

（或外祖父母）在市区有固定房产，且少年儿童出生后跟随祖父母（或

外祖父母），可按户籍所在区域确定学区，也可按祖父母（或外祖父

母）的固定房产确定学区。

④适龄儿童少年户籍在市区，其父母双方离异，按法定监护人在

市区的固定房产确定学区。

⑤适龄儿童少年户籍在市区，父母在市区的固定房产因旧城改造

等原因拆迁，凭拆迁协议可选择在原居住地或拆迁安置地确定学区入

学。

⑥适龄儿童少年户籍在市区，父母固定房产属营业房且自主经营

的（提供营业执照），可按户籍所在区域确定学区，也可按营业房确

定学区。

（2）户籍在农村的适龄儿童少年入学

具有兰溪市户籍，在乡镇（街道）的适龄儿童少年在本乡镇（街

道）学区内学校入学。

（3）务工人员子女入学

1.市区小学、初中在解决“户籍在市区的适龄儿童少年”和“政

策安排人群子女”入学之后，仍有空余学额的，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可

申请在市区有空余学额的学校就读。经过学校初审、教育局复核，根

据空余学额数，排序确定招收学生名单。具体规定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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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父母（或法定监护人）在市区有固定房产，取得房产证时间为

2023年6月30日及以前（固定房产属营业房，需自主经营，提供营业

执照）。

②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的户籍不在兰溪市，要求读初中的必须小学

毕业（提供学籍信息表）。

2.按照“应排尽排，就近入学”的原则，农村小学、初中全面落

实本区域范围内外来务工子女入学。

（4）政策安排人群子女入学

1.烈士子女、符合条件的现役军人子女、公安英模和因公牺牲伤

残警察子女及其他各类优抚对象子女入学。按《金华市教育局 金华

军分区政治工作处 金华市双拥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贯彻落实〈军人

子女教育优待办法〉的实施意见》（金市教基〔2019〕25号）等教育

优待政策予以落实。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人员子女按照《浙江省

应急管理厅浙江省教育厅转发应急管理部教育部关于做好国家综合

性消防救援队伍人员及其子女教育优待工作的通知》（浙应急人事

〔2019〕37号）妥善安排。

2.港澳同胞、台湾同胞、华侨华人子女入学。按《浙江省教育厅

浙江省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做好华侨华人子女回国就读

中小学和幼儿园工作的若干意见》（浙教基〔2010〕150号）《浙江省

教育厅 浙江省人民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做好台胞子女就

读中小学和幼儿园工作的若干意见》（浙教基〔2011〕35号）等政策，

享受与本地户籍适龄儿童少年的同等待遇，在监护人户籍所在地和家

庭自有产权住宅所在地学校就近入学。

3.人才子女入学参照“兰溪市外来人员子女入学实施细则”（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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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）（兰教〔2021〕21号）人才子女入学政策执行，由教育局统筹安

排。

（5）兰溪锦绣育才中学招生

2022年，“公参民”兰溪杭州育才中学转公后，更名为兰溪市锦

绣育才中学。按照省厅政策设过渡期，2023年继续沿用原招生方式，

即实行电脑随机派位录取。符合条件报名兰溪市锦绣育才中学学生人

数未超过核定的招生计划数的，一次性全部录取；若报名人数超过学

校招生计划数的，通过电脑派位随机录取。

在兰溪市锦绣育才中学已报名参加电脑派位但未被录取的少年，

可回原学区公办学校报名，按照同类生源靠后的原则进行排序录取。

兰溪市锦绣育才中学办学地址为原兰溪市外国语中学校区(兰花

路1288号)，秋季学期新生不实行寄宿制。

（6）兰溪市青少年体育运动学校招生

由兰溪市青少年体育运动学校上报招生计划和方案，经教育局审

核同意后实施。学生按体育项目测试成绩排序录取，但不组织文化科

目考试。

（7）特殊儿童、少年入学

适龄的视障儿童可到省盲人学校报名，学校地址为，杭州市富阳

区高尔夫路585号（联系电话0571-634167096，,18768414562；微信

公众号zjmx2017）。适龄的听障儿童可到金华市特殊教育学校报名（联

系电话89139502）。适龄的中轻度智障儿童（有证）可到兰溪市曙光

学校报名，联系电话：89015210。适龄的轻度智障儿童少年可到所在

学区内学校随班就读，适龄的重度智障儿童、少年可由所在学区学校

送教上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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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8）招生程序

第一批

户籍在市区的适龄儿童少年；各乡镇学校区域内有户籍的适龄儿

童少年。

第二批

政策安排人群子女。

第三批

符合市区学校入学条件的务工人员子女。

符合市区学校入学条件的务工人员子女入学按以下顺序先后录

取：①学区内“有房无户”；②学区内有营业房（自主经营，提供营

业执照）③学区内有公寓住宅。

如果市区学校学区内符合条件的报名人数多于学校招生计划数，

学校按规范程序录取。先录取“有房有户”学生（按落户时间先后），

其次录取“有户无房”学生（按落户时间先后），再录取政策安排人

群子女，后录取务工人员子女（有房无户学生，按房产证取得的时间

先后）排序录取。未能进入申请学校就读的少年儿童，由教育局统筹

安排到其它有空余学额的学校就读，公开、公平、公正实施分流入学。

四、学区划分

全市小学按2023年学区公告划学区招生，初中学区沿用2020年学

区，保持基本稳定，农村学校原则上以乡镇（街道）（兰江街道、云

山街道除外）行政区域划分。

五、推行“长幼随学”政策

为支持国家优化生育政策，落实“浙有善育”要求，解决因孩子

同学段在不同学校就读带来的接送不便，本着“自愿申请、公开公平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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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便安排”原则，推行义务教育新生“长幼随学”的人性化服务举措。

1.推行“长幼随学”政策，在同类别、同等条件情况下优先解决

有哥（姐）在该校就读的二孩、三孩入学（电脑派位录取的学生不适

用）。

2.兰溪市锦绣育才中学在电脑随机派位录取时，可允许家长申请

双胞胎、多胞胎捆绑进行随机派位（捆绑摇号限1个号）。

六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加强招生宣传。招生前，各校要通过学校网站、宣传栏

和社区宣传栏等阵地，把招生计划、招生范围（学区划分）、报名条

件、报名时间和地点、报名办法、报名材料、招生录取办法、咨询举

报电话和信箱等信息向社会公布，为家长、学生提供咨询、指导和服

务。任何学校未经教育局批准，均不得在新闻媒体、公共场所和平台

发布招生广告。为方便家长了解今年招生工作的有关事项，招生相关

文件和信息提前在兰溪市教育局官网和兰溪教育微信公众号公布。兰

溪市教育局招生咨询电话：88821125；88821123。招生举报投诉电话：

88881151。

（二）规范学籍管理。学校要严格执行教育局下达的招生计划，

执行情况与规范办学考核挂钩。录取结束后，学校不得无故劝退或变

相劝退已录取的学生，不得在学段中途扩班或增加班额。学校要均衡

编班，均衡配置校内教育教学资源。严禁以任何名义设立重点班、快

慢班、实验班等。核定招生计划数已满的学校，不得再接纳转学对象。

严禁借转学名义变相掐尖招生，对学校违规招收的学生，一律不予登

记学籍，一律不予办理学籍迁移。严格执行浙江省学籍迁移规定，在

起始年级第一学期原则上不得转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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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推进“阳光分班”。各校要建立起义务教育学校均衡编班

长效制度，实施阳光分班，实现义务教育“零择班”，确保生源分配

均衡、师资配置均衡，维护教育公平，推动义务教育均衡发展。

（四）规范收费行为。义务教育阶段公办中小学实行免费义务

教育。严禁以任何名义、任何形式向学生收取不符合国家、省规定的

费用，严禁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收取与入学挂钩的捐资助学款。

（五）严格执纪问责。各校要公布并畅通招生入学咨询和举报

渠道，招生工作信息全面公开，主动接受家长和人民群众的监督，接

受社会舆论监督。招生结束后，教育局将对学校逐校排查，坚决纠正

和查处招生过程中各种违规违纪行为。对弄虚作假等违反招生文件精

神的行为，按照“先处理人、再处理事”的原则，给予严肃处理。要

坚决杜绝各种不正之风，以确保义务教育阶段招生工作顺利进行，努

力为每一位适龄儿童少年接受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创造条件，不断增

强人民群众的教育获得感。

兰溪市教育局

2023 年 5 月 29 日

抄送：市委办，市人大办，市府办，市政协办，各乡镇（街道）。

兰溪市教育局办公室 2023 年 5 月 30 日印发


